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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启政办发〔2019〕57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启东市
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各委办局，市

各直属单位：

《启东市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评价实施办法》已经市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 7月 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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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评价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农贸市场常态长效管理工作，全面提升农贸市

场综合管理水平，激发创先争优热情，提升文明诚信创建工作质

量和工作效能，经研究，特制定本办法：

一、指导思想和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，以常态长效管理为目标, 以

考核评价为抓手，强化农贸市场常态化落实管理和督查举措，提

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参与率及感受度。进一步落实属地政府农

贸市场管理职责及市场主办者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实现农贸市场日

常管理精细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，全面改善农贸市场经营秩序和

周边环境，为市民创造干净、舒适、安全的购物环境，为文明城

市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四个结合,即坚持制度建设与现场管理相结合，既反映工

作举措，也体现推进落实；坚持市场内部管理与外部管理相结合，

既包括经营秩序、食品安全，也涵盖环境卫生、市容市貌；坚持

政府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，既落实属地政府管理职责，也引导

社会多方参与；坚持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，既有监管部门

定期考核、属地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组织的日常考核和考评小组的

随机考核，也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的年度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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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核范围

全市行政区域内经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农贸市场。

三、考核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实施条例》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（三）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（四）《江苏省城乡集市贸易管理条例》

（五）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

四、考核内容

把落实市场经营管理者的法定主体责任以及全国文明城市、

国家卫生城市复审、平安市场、法治诚信市场等各类创建复查要

求作为重点内容，形成《启东市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评价标准》

（见附件）。主要考核内容：

（一）认真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市场开办者经营管理职

责。

（二）加强市场卫生管理，改变农贸市场脏、乱、差现象，

市场整治有序。

（三）健全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把市场食品准入关。

（四）加强对市场管理人员岗位培训，提高市场管理人员素

质。

（五）对场内经营者加强考核管理，推行奖惩激励机制。

五、考核事项

（一）考核的组织与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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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工作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组

织实施，市财政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经费中安排相应经费作

为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奖励资金。建立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

工作领导小组，考核评价工作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领导

下开展，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市创建全国文明城

市指挥部办公室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应急、城市管理（环卫部门）、

农业农村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。

（二）考核的程序与运用

1.考核方法程序。考核依据《启东市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

评价标准》，采取实地察看、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，如实记录和反

映市场经营管理情况。考核采取百分制评分标准。一是季度测评。

市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每季度测评，得分

占年终得分的 20%；二是半年度测评。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

部办公室每半年组织 1次测评，测评得分占年终得分的 30%；三

是年度专项测评。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开展农贸市

场年度专项测评，测评得分占年终得分的 50%。

2.考核等级确定。考核结果分优秀（90 分以上）、良好（80-89

分）、合格（70-79分）、不合格（69 分以下）四个等级（分别按

照建成区、区镇农贸市场两个组别确定考核等级）。

3.考核结果运用。对上述确定的考核等级结果，通过网络、

报刊等适当形式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并在适当范围进行通报。根据

考核结果，分别以物质奖励、行政约谈、限期整改等方式进行奖

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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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奖惩办法

（一）设立市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评价奖励资金。对年终

综合考核为良好以上等次的建成区、区镇农贸市场，根据得分排

名情况，分别设置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并另行根据工作改进情况设

置进步奖。

1.建成区农贸市场。设一等奖 1 名，奖励 8 万元；二等奖 1

名，奖励 5万元；三等奖 2名，各奖励 2万元。

2.区镇农贸市场。设一等奖 1名，奖励 3 万元；二等奖 2名，

各奖励 2 万元；三等奖 3名，各奖励 1万元。

3.区镇农贸市场。设进步奖若干，年终综合考核比上一考核

年度上升 10-15个名次的奖励 1万元，上升 16个名次以上的奖励

2万元。

4.一次同时满足两个或两个以上奖项获奖条件的，不重复获

奖，按照金额较高的项目予以奖励。

（二）对认定为优秀以及获得进步奖的农贸市场、市场管理

负责人和市场主办方进行表彰通报。

（三）农贸市场参加“文明诚信市场”“守合同、重信用”单位

和“平安市场”等荣誉的评选认定要在考核为良好以上等级的市场

中产生。

（四）对综合考核不合格的市场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，予以通

报批评，属地政府、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强化监督检查力度，并根

据“谁认定，谁处理”的原则，对其所获荣誉或信用等级提请原认

定机构降低或撤销其荣誉称号或信用等级，在市级媒体上予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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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同时与启东市信用征信平台有机对接，发挥信用惩戒作用，

引导相关市场主体自觉守法。

（五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农贸市场不能评为优秀等级：（1）

在消防、治安、食品安全、特种设备等方面发生重大责任事故，

或存在事故隐患且在规定整改期限内未完成整改的。（2）市场经

营管理者的经营管理行为被多次投诉且经查属实的。（3）市场经

营管理者受到行政处罚的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区镇、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切实加强对农贸市

场综合管理日常考核工作的领导，做到机构、人员、措施、制度、

责任五落实，把该项工作作为相关单位和人员年度考核、评先评

优的重要指标，切实把市场综合管理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抓实抓

好、抓出成效。

（二）各市场主办单位按照《启东市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

评价标准》，加强自查自纠，对达不到标准的项目，逐条逐项落实

整改；把落实农贸市场综合管理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工作有机

结合，积极倡导文明诚信经营，强化对市场经营管理秩序的常态

管理。

（三）各职能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分工，对农贸市场考核情况

进行总结分析，研究存在问题的症结及解决办法。

附件：启东市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评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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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启东市农贸市场综合管理考核评价标准
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基础
设施
投入

（25分）

摊位经营设施完好
无损坏

4 摊位地面、地沟设施完好无损（2分）；对老化破损的设施及
时修理和维护，市场环境整洁（2分）。

消防器材完好，消防
通道通畅

3 有公共消防设施，且消防器材完好（1分）；消防通道畅通，
无杂物堆放（1分）；电路架设安全，无乱拉乱扯现象（1分）。

市场有停车场地，车
辆划线分类停放

3 未设停车场扣 1分；车辆停车位未划线扣 1分，未分类停放
扣 1分。

垃圾箱等卫生设施
齐全

3
市场应配备有齐全的防蝇防鼠、密闭式果壳箱、公共垃圾桶
等卫生设施，阴沟、下水道口防鼠网齐全有效（2分）；每个
摊位配置垃圾桶（1分）。

公共厕所 2 市场配置公共厕所（1分）；各类设施完好率达 95%以上（1
分）。

活禽区域设施符合
要求，卫生消毒设施

完善
3

有活禽销售的市场应按“四分开”要求设立相对独立、封闭的
销售、宰杀区域（1分）；经销活禽有固定的金属笼架和水冲
式设施（1分）；活禽宰杀有封闭式炉子、瓷砖式水池、密闭
式垃圾桶等卫生设施（1分）。

熟食区设施规范 3
入口处设置洗手、消毒、更衣设施（1分）；按每 15㎡不小
于 30w设置紫外线灯(1分）；同时距离地面 2.5米以内，设有
独立的空调设施，并保证完好（1分）。

农产品检测室 2 配备与市场规模相适应的检测室和检测仪器（2分）。

计量器具“五统一” 2 使用的电子秤做到统一配置、统一管理、统一检定、统一轮
换、统一维修的“五统一”（2分）。

食品
安全
管理

（20分）

做好食品、肉类、禽
类等重点商品的索
证索票及台账登记

4

索要供货商的经营资格证明，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。
按照产品生产批次索要符合法定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
报告、检疫证明或由供货商签字或盖章的检验报告复印件。
对进场猪肉、禽类、食用农产品等重要农副产品的相关证明
文件进行检查。并将票据资料等整理成台账（4分）。

食品经营者上岗规
范

4 肉制品、豆制品以及熟食等食品经营人员持有效证上岗（4
分）。

上市商品准入规范 6
上市商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规定，不得销
售假冒伪劣或者过期、失效、变质的农副产品。发现一处扣
1分。（6分）

农产品检测工作 6 制定检测计划，按要求进行检测，建立检测台账（3分）；及
时公开检测结果（3分）。

市场
内外
保洁

（30分）

活禽区域卫生消毒 5 活禽交易区域，保持卫生整洁，无乱堆乱放（3分) ；每周一
落实休市、消毒制度（2分）。

水产区域整洁卫生 5 水产交易区卫生整治（3分）；地面无积水现象（2分）。

公共厕所落实清扫
保洁制度

4 清扫保洁消杀制度落实，有专人定点打扫（2分）；厕所内无
蛛网、无蝇蛆，无明显异味、无小黑广告（2分）。

严格落实“除四害”
制度

4 有专人负责，定期开展室内外环境消杀（2分）；无鼠迹、无
蟑螂、无蝇蛆孳生（2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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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市场
内外
保洁

（30分）

实行全日制保洁制
度

5
地面、墙柱摊位整洁，无乱扔杂物、垃圾（2分）；墙（柱）
面整洁，无乱涂乱画、无张贴违法小广告（1分）；下水道通
畅，定时冲洗，无积存淤泥、污物（2分）。

垃圾日产日清 4 市场经营性垃圾全部入垃圾桶，垃圾清运及时（2分）；做到
日产日清（2分）。

建立环境卫生管理
制度

3 有健全的卫生管理组织网络和卫生管理制度（1分）；环境卫
生制度在市场显著位置公示（2分）。

市场
环境
秩序

（25分）

市场周边无乱张贴
乱涂写现象

3 对市场周边的违章小广告、乱涂乱写等定期清理，发现一处
扣 0.5分（3分）。

商品划行规市，各经
营区域划分合理规
范，标识明显

4 市场商品划行规市（2分）；食品与经营区域分开设置（1分）；
各区域标识明显，无损坏（1分）。

摊位摆放整齐，无摊
外摊

4 摊位内经营商品摆放整齐（1分）；非经营物品不摆放柜台、
不随便乱放（1分）；无摊外摊、无占道经营（2分）。

经营户证照齐全、亮
照经营

4 市场经营户证照齐全，经营食品人员依法办理健康证及食品
经营许可证(2分）；各类证照应统一悬挂在明显处（2分）。

无乱搭乱建等违章
建筑

4 市场门面整洁（2分）；市场周边无乱搭乱建、乱堆乱放现象
（2分）。

市场周边车辆停放
有序

4

配备专人负责市场周边车辆停放秩序的维护（1分）；经营户
和装卸车辆有固定的停放地点，统一停放（1分）；市场周边
各类车辆按指定地点停放有序，无违章乱停车现象，市场周
边道路顺畅（2分）。

市场周边无乱设摊
点现象

2 市场周边门店规范经营，无店外店现象（1分）；市场周边 50m
内无流动摊贩（1分）。

基本分
合计

100

附加分

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得分

加分
项目

（10分）

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探索开展并推进落实“智慧市场”的信息化远程监
管建设工作，并取得初步成效的。

1

建立消费者投诉先行赔偿基金，实行先行赔偿制度。 1

完成国家级、省级各类检查一次得一分，累计加分最多不超过二分。 2

对场内经营户开展管理考核，推行奖惩激励机制。 1

现场开展消费者满意率问卷调查（不少于 20份），满意率不少于有效反馈
表总数的 90％。

5

总分合计 110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
市各人民团体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26日印发


